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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制度与台湾政党体系变迁

□ 陈 兵

摘 要: 20 世纪 50 年代，台湾开始实施地方自治，政治选举自此出现于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活

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台湾选举的种类不断增加，选举范围不断扩大，而台湾的政党体系在此期间

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。政党体系的变迁是因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

所致，但选举制度的影响却是最直接和迅速的。本文就从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的关系入手，具体分

析 60 多年来，台湾选举制度改革以及计票方式、选区划分等选举制度细节的设计对台湾政党体系的

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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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的关系

政党体系 ( party system) 是一个国家在一

定时期内政党间的竞争与互动关系以及政党和

国会、内阁之间的互动关系。①对于政党体系的

分类，西方政治学界通常以政党数目多寡为依

据，将政党体系划分为一党制、两党制和多党

制。政党体系形成和变迁的原因十分复杂，一

国政治、经济与社会等多层面的因素都可能成

为最终的影响因素。迪韦尔热认为，影响政党

体系形成的各国共有的因素是社会经济因素、
政治思想意识和选举制度; ②李普塞特从阶级团

体的视角出发，认为宗教革命、民族革命和工

业革命都能影响政党体系; ③而舒加特和凯里等

则认为，国家的宪政体制也会对政党体系产生

影响。④

在政党体系形成和变迁的诸多影响因素中，

选举制度对政党体系的作用是最直接和迅速的。
20 世纪 50 年代，法国学者迪韦尔热提出了著

名的“迪韦尔热法则”，揭示了选举制度影响

政党体系的规律，即: ( 1) 相对多数制倾向产

生两党制; ( 2) 比例代表制易导致多党制;

( 3) 绝对两轮多数制易导致政党结盟的多党

制。⑤虽然该法则一经提出就不断受到批判，如

耶鲁大学教授雷伊就曾批判该法则的第一条，

认为该推论实际上只是建立在单一选区的基础

上，并不适用于由多个选区组成的全国范围，

因为在一个选区竞争的两大党，并不一定也是

在另一个选区竞争的两大党。而在实践中，也

能很容易地找到与“迪韦尔热法则”相违背的

例子，如奥地利和以色列均实行比例代表制，

但两国的政党体系却都带有明显的两党制倾向。
但是，这些批判和实例并没有撼动“迪韦尔热

法则”在这一领域中的权威地位，因为社会科

学是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“铁律”
的，大多数社会科学里的所谓的定律，实际上

都只是一种倾向或可能性，任何社会科学的定

律都存在不适用的例外情况。在“迪韦尔热法

则”提出的 60 多年间，各国或地区的政党体系

随选举制度变化的实际情形已经验证了该法则

在多数情况下还是适用的。王绍光用“迪韦尔

热法则”验证世界上 195 个政体的结果显示，

66%的两党制国家和 51% 的一党独大制国家采

用相对多数制，而 57%的多党制国家采用比例

代表制。⑥台湾虽仅是一个地区，笔者仍将以此

法则作为基础来探讨选举制度变迁对台湾政党

体系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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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据时期，日本殖民者严厉压制台湾人民

的政治权利，根本就不允许台湾人民结社组党，

政党政治在台湾完全没有根基，也就不存在政

党体系一说。日本战败后，尤其是 1949 年国民

党败退到台湾之后，台湾才真正有了以政党为

统治工具的政权，政党政治才由此在台湾生根。
虽然仍与现代民主意义上的政党政治相去甚远，

但终究可归为政党体系的一种。此后 60 多年

间，台湾政党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

当然是受到岛内外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影

响，尤其是台湾在这一时期内还完成了“民主

转型”，政治环境的巨变对政党体系的变迁更有

着决定性的作用。但是，如前所述，选举制度

的设计与改革仍然是影响台湾政党体系变迁最

直接的原因，甚至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还需通

过选举制度才能作用于政党体系。
二、“戒严”时期 ( 1949 ～ 1987) : 国民党

一党独霸与反对势力的潜滋暗长

( 一) 地方选举与有限的“中央”选举

国民党在 “戒严”时期以党领政、大搞

“党国”体制，根本不允许政治反对势力和反

对党的存在，岛内政治气氛肃杀。依照萨托利

对政党体系的划分，此时的台湾政党体系属于

霸权型一党制。但是仅有的地方选举和有限的

“中央”选举仍为日后台湾政党体系的变迁埋

下了伏笔，国民党虽有意识地通过选举制度的

设计来技术性地管控地方势力和反对势力的发

展，却不能面面俱到，仍使地方派系和 “党

外”势力逐步坐大，并进一步组织化。
在“戒严”时期，台湾的直接选举共有五

级九类，即“中央级”的“国大”和“立委”
增补选，第二级的省议员和“院辖市”议员选

举，第三级的县市长和县市议员选举，第四级

的乡镇市长和乡镇市民代表选举及第五级的村

里长选举。这九类选举又可依被选举机关的性

质划分为地方行政首长选举和“立法”机关选

举两大类。
县市长、乡镇市长和村里长等地方行政首

长的选举制度采用多数制。第一届选举采用

“单记多数两轮投票制”，这是一种将绝对多数

制和相对多数制相结合的选制，在第一轮投票

中，得票超过投票总数之过半数者为当选。选

举结果，无人当选时，应就得票较多之前 2 名

候选人，于 20 日内举行二轮投票，以得票较多

者为当选。但从第二届选举开始，这三项选举

的选举制度全部改为 “单一选区比较多数决

制”，取消当选人须得票过半的规定，不再举行

第二轮选举，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最多者即为

当选。
增额“国大”、 “立委”和省议员等 “立

法”机关的选举实行“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

制”，也即中选区或大选区的相对多数制。这是

一种偏向多数制的混合选举制，⑦由于选举结果

的代表性介于小选区比较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

之间，也被称为半比例代表制。在该选制下，

选民只能投一票，与应选名额相当的得票最多

的前几名候选人即可当选。
( 二) 维护一党霸权的选举制度设计

在选举制度的设计上，国民党当局体现出

了其为维护一党霸权的良苦用心。在选举制度

中处处可见当局意图分散地方派系和反对势力

的力量，避免其凝聚成一股洪流，以维护国民

党一党独霸地位。
首先，将地方行政首长的选举制度由“单

记多数两轮投票制”改为“单一选区比较多数

决制”，除了降低选举损耗之外，更是为了避免

地方派系因第二轮选举的需要而相互结合。如

迪韦尔热所言，绝对两轮多数制易导致政党结

盟的多党制。这是因为只有第一轮得票前两位

的候选人才能进入第二轮选举，各党为了避免

敌对政党获胜，只能在第二轮中与意识形态相

近的其他政党联合，组成政党联盟。而将单记

多数两轮投票制应用于一党威权的台湾地方，

它所可能产生的效应就是原本分散的地方派系

可能为了对抗强大的执政党而走向联合。如

1950 年的第一届县市长选举，台南市的无党籍

市长候选人叶珽圭在第一轮投票中落后于国民

党的黄百禄，但在第二轮投票中叶珽圭却成功

集合了其他地方派系的选票，一举逆转黄百禄，

成为台湾历史上首个“党外市长”。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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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“立法”机关的选举制度采用复数

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，是为了制造地方派系和

反对势力的分裂。因为选区名额是复数，所以

候选人可能会面临本党或本派系其他候选人的

竞争，这也就为地方派系和反对势力的内讧和

分裂提供了动机。如 1986 年的增额“国代”和

“立委”选举，“党外公政会”就与“党外”在

台北的“首都分会”在“国代”推荐人选上，

发生严重对立。⑨又由于不规定最低当选票数，

当选者的票数分布可能非常不均，导致当选门

槛极低。在一些县市议员选区中，得票最低的

当选者经常只有两三千票。低当选门槛具有鼓

励参选的作用，这就使得完善和健全的提名协

调制度更显重要，而这对力量分散的地方派系

和反对势力几乎是苛求，国民党也往往利用反

对势力的“自相残杀”而坐收渔利。学者盛杏

湲研究台湾 1980 到 1985 年的几次选举结果发

现“国民党无论在中央或地方的选举，其所获

席次比例恒大于得票比例”，究 其 原 因 就 是

“党外无固定的组织形态，无法有秩序的提名适

当的候选人”。⑩

此外，增额“国代”、“立委”横跨几个县

市的选区划分，也为反对势力当选增添了难度。
因为选区规模愈大，选举开销就越大，对政党

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候选人知名度的要求也越高。
反对势力在“戒严”时期处于半地下状态，无

论政治人物声望、竞选资金和组织能力都难以

符合超大选区的高要求。
( 三) 反对势力利用选举制度坐大

但选举制度是把双刃剑，国民党当局在利

用选举制度的有利因素的同时，却无法做到面

面俱到，选举制度也为地方派系和“党外”势

力的发展，乃至进一步的组织化提供了契机。
首先，在国民党在多数地方掌握过半民意

的绝对优势之下，采用“单一选区比较多数决

制”产生地方行政首长，因一轮选举造成的选

举更易受突发情况影响的特性，以及不追求过

半多数的低当选门槛，为处于弱势的地方派系

依靠少数选票赢得选举增加了可能。1950 年的

第一届县市长选举，有 13 个县市举行了第二轮

选举。而在这 13 个县市的第一轮选举中，无党

籍人士领先的有 4 个县市，但在第二轮选举后，

无党籍人士只赢得了台中市一席。反观国民党，

在第一轮中的 8 个县市领先，在第二轮选举后，

只丢掉台南市一席。将双方的得失相加，就能

发现，如果没有第二轮选举，无党籍人士将赢

得 6 席县市长，而经过第二轮选举之后却只赢

得 3 席。瑏瑡 “立法”机关选举采用的复数选区单

记不可让渡制，也因其较低的当选门槛，从而

为地方派系和反对势力提供了与之相类似的更

大的当选机会，而其“选人不选党”的制度特

性，则为家族式地方派系的衍生提供了温床。
其次，“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”容易

造成同一阵营内讧的特性，是促使“党外”势

力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最直接的原因。1981 年

的三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， “党外”势力第一

次通过推荐制度提名候选人，堪称“党外”的

组织化之始。而随后几年“党外”组织化的每

一次重大发展，直接原因也都是为因应选举。
1983 年的“增额立委”选举，“党外”势力第

一次组织统一的选举后援会; 1985 年的三项地

方公职人员选举， “党外”势力组成“中央后

援团”，赴 全 台 各 地 为 “党 外”人 士 助 选。
1986 年促成“党外”组党的圆山会议召开的初

衷，也是为了协调年底的“增额立委”选举的

人选。可以说，如果不是为了因应选举制度，

“党外”势力的组织化进程就不可能展开得如

此迅速，选举制度是“党外”组织化的直接动

因。
三、 “解 严”及 民 主 化 初 期 ( 1987 ～

2000) : 国民党一党霸权的崩解

( 一) 选举范围扩大与选举制度改革

1987 年台湾当局宣布 “解严”，紧绷的政

治氛围逐渐改善。政治环境的剧变，使反对党

合法化，反对党的生存空间急剧扩展，这当然

是这一时期台湾政党体系产生变动的决定性因

素，但选举范围的扩大与选举制度的改革却直

接形塑着该时期的台湾政党体系。国民党的一

党霸权迅速崩解，反对党尤其是民进党快速成

长，终致政党轮替，国民党下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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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1991 年开始，“国大”、“立法院”全面

改选。在选举制度方面，在保持大多数“中央

民意代表”仍然由 “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

制”产生的同时，最大的变化是在“立委”和

“国大代表”选举中引入 “名单式比例代表

制”。“国代”中的侨选代表 30 人，不分区代

表 80 人，“立委”中的侨选代表 6 人，不分区

代表 30 人，都在以全台湾为一个选区的比例代

表制选区中产生。瑏瑢比例代表制选区以各政党在

地方多数制选区的得票率为分配席位的依据。
这实际上是一种多数制与比例代表制结合，而

又以多数制为主导的混合选举制。在选区划分

上，由于应选名额大幅增加，所以“戒严”时

期的横跨数个县市的超大选区也被取消，除

“平地原住民”和“山地原住民”选区外，所

有新选区都在同一个县市的范围之内，选区规

模大大缩小。在 1994 年后，省市长和“总统”
选举也相继开放直选，其选举制度均采行“单

一选区比较多数决制”。
( 二) 选举制度诱导与加速国民党一党霸

权崩解

在“解严”初期，国民党尚能基于“历史

———结构”优势维持其一党独大地位，但民进

党等反对党的成长，迅速改变了这种局面。选

举制度则对国民党一党霸权的崩解起着诱导和

加速的作用。
首先，“立法”机关选举仍以“复数选区

单记不可让渡制”为主导，且选区规模缩小，

当选门槛进一步降低，增加了处于弱势的反对

党的当选可能，也为新成立的小党和从大党中

分裂出去的派系提供了生存的机会，在一定程

度上起着诱导大党分裂的作用。如从民进党分

裂出去的“中华社会民主党”、从国民党分裂

出去的新党，都在分裂大党组建新政党后即能

在“立委”等选举中获得一席之地，从而得以

生存。其次，地方行政首长选举采用“单一选

区比较多数决制”，则直接将国民党的分裂转化

为反对党的红利，加速了国民党一党霸权的崩

解。观察 1988 至 2000 年的台湾历次重要选举，

我们会发现台湾选民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结构

与重组现象。国民党及从国民党分离出去的新

党的总得票率一直维持在六成以上，民进党的

得票率虽一直在成长，但维始终持在三四成左

右，并未达到足以威胁国民党的过半数。但

“单一选区比较多数决制”的一轮选举中得票

最多者获胜的机制，却让民进党屡屡因国民党

的分裂而获利。如 1994 年的台北市长选举，因

国民党的黄大洲和新党的赵少康相互瓜分选票，

民进党的陈水扁以 43. 67% 的选票获胜; 1998
年的高雄市长选举，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吴敦义

的得票率仅输给民进党的谢长廷 0. 58%，若国

民党能得到新党的 0. 81%，国民党仍能保住高

雄的执政权。
四、第一次政党轮替后 ( 2000 ～2005) : 以

两大党为主导的政党联盟的对立

( 一) 蓝绿两大政党联盟的形成

2000 年，民进党在“大选”中获胜，实现

台湾历史上的首次政党轮替。民进党上台执政，

标志着国民党的一党威权统治正式宣告终结，

台湾政党体系也因之发生巨大变化。2001 年和

2004 年的两次“立委”选举，民进党都力压国

民党，成为“国会”第一大党。民进党的实力

与政治影响力大增，逐渐在台湾政坛取得与国

民党平起平坐的地位，两大党对峙的格局基本

成形。而“立法院”依旧沿用“复数选区单记

不可让渡制”，中小政党仍可在两大党的夹缝中

觅得生机。亲民党、 “台联党”和新党都在

“立法院”拥有一定的席位，保持着相当的政

治影响力。但因意识形态的对立，这些中小政

党纷纷选择与本党统“独”意识相近的大党结

成同盟，分别形成“泛蓝”与 “泛绿”阵营。
因此，这一时期台湾政党体系是以两大党对峙

为基础的蓝绿两大政党联盟的对立。
( 二) 两大政党联盟的直接促成因素: “单

一选区比较多数决制”
两大政党联盟对立格局的形成，虽然根源

于各个政党统“独”意识形态的对立，但台湾

“大选”采用的“单一选区比较多数决制”的

选举制度却是最直接的促成因素。
如前所述，“单一选区比较多数决制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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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规则是，第一轮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

即为当选者，而不问其所得选票是否达到过半

的绝对多数。这种“领先者获胜”的机制，也

就决定了当它应用于选民意识形态两极对立的

社会时，同一意识形态阵营的政党分裂，另一

阵营的政党笃定得利。2000 年 “大选”，民进

党正是利用国民党的连战与宋楚瑜的分裂，以

不到 40%的选票最终赢得选举。
因此，即便是在 “国会”采用不同选制，

小党因此也能独立生存的台湾，各个政党亦不

愿看到因自身的分裂而导致与自己最对立的政

党取得“中央”执政权。所以各政党才会一拍

即和、自觉站队。在“大选”时小党与大党合

作结盟，小党不推出候选人，全力支持与本党

意识形态相近的大党候选人，由此才形成以两

大党对峙为基础的两大政党联盟对立的政党体

系。
五、“立法院”选举制度改革后 ( 2005 至

今) : 两党制格局基本奠定

( 一) “立法院”改采“单一选区两票制”
2005 年的“任务型国大”将“立法院”的

总席位由 225 席减半至 113 席，并将其选制改

为“单一选区两票制”，即 73 席 “区域立委”
在地方的 73 个小选区中依相对多数制产生，34
席不分区和侨选“立委”在以全台湾为一个选

区的比例代表制选区产生，得票 5% 以上的政

党方可参与比例代表制选区议席的分配。但山

地和平地少数民族的 6 席“立委”仍以“复数

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”产生。
“单一选区两票制”也是一种结合多数制

与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选举制，选民每人须投两

票，一票投给多数制选区的候选人，另一票投

给比例代表制选区的政党名单。依据计票方式

的不同，“单一选区两票制”又可分为联立制、
并立制和附带席位制。台湾采用并立制，在计

票时将多数制选区和比例代表制选区的选票分

开计算，得到两个独立的结果，二者相加之和

即为政党最终获得的议席数。
从计票方式上看，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在

并立制中的地位是平衡的，但由于台湾“立法

院”中由多数制选区产生的议席数远远多于比

例代表制选区，所以在实际上，台湾 “立法

院”采用的“单一选区两票制”是以“单一选

区比较多数决制”为主的。
“单一选区比较多数决制”是多数制中最

为典型的类型，由于实行 “胜者全拿”的机

制，所以它会产生 “机械性因素”和选民的

“心理因素”，“机械性因素”即各政党的得票

率与议席率不成比例，大党超额代表，小党缺

额代表。也即某个政党的得票率达到一定比率

后，它的议席率就会远远高于它的得票率; 相

反，如果某个政党的得票率达不到一定比率，

那么它的议席率又将会远远低于它的得票率。
在“机械性因素”的影响下，选民会进一步产

生不愿意让自己的选票成为废票的 “心理因

素”，进而舍弃当选无望的小党，转投有希望当

选的大党。这两种因素综合，使“单一选区比

较多数决制”成为了最有利于大党而不利于小

党的选举制度。
( 二) “单一选区两票制”促进政党整合，

奠定两党制格局

在促进两党制形成方面， “单一选区两票

制”在台湾的效果非常明显。2008 年的第 7 届

“立委”选举是新选制的第一次实行，结果国、
民两大党的总议席数相加达到 108 席，两大党

对“立法院”的议席占有率高达 95. 6%，远高

于前一次选举的 74. 7%，而进入“立法院”的

政党数目也由前一次选举的 6 个减为 4 个，无

党籍“立委”的数量则由前一次的 4 个减为 1
个。国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也是得益于小选区

相对多数制的 “机械性因素”。在仍采用 “复

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”的 2004 年 “立委”
选举中，国民党的得票率与议席率的差额不到

0. 5%。而在 2008 年的选举中，国民党的这一

差额却飙升至近 24%，如果按得票率分配席

位，国民党将少拿 19 席。
在“单一选区两票制”之下，小党和地方

派系等第三势力的生存空间已被挤压至极限，

任何候选人只要是非国、民两党党籍，或是擅

自脱离两党参选，几乎都是笃定落选。实际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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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单一选区两票制”也加速了大党对小党的兼

并。在第 7 届“立委”选举前，亲民党就自知

在新选制下单独提名，不仅候选人当选的可能

性不高，还很可能让民进党渔翁得利。所以亲

民党主动与国民党合作，不在区域单独提名候

选人，而是让大量亲民党候选人身披国民党的

战袍竞逐选战。结果，亲民党仅在少数民族选

区守住一席。仅仅经此一役之后，曾经贵为台

湾第三大党的亲民党就几近泡沫化。可以说，

“单一选区两票制”只实施了一次，就已基本

奠定了台湾地区两党制的格局。
在 2012 年的第 8 届“立委”选举中，虽然

“台联党”和亲民党双双迈过 5% 的政党门槛，

在“立法院”获得组建党团的 3 席最低议席

数。但国、民两大党对议席的控制率依然达到

92%。而且本次选举还有宋楚瑜参加“大选”，

以“母鸡带小鸡”的效应带动亲民党 “立委”
选战声势的特殊情况。而宋楚瑜以第三势力为

主诉求，在 “大选”中仅得不到 3% 的选票，

以及先后两次“立委”选举，“无党团结联盟”
和无党籍候选人都只能在金门、马祖或少数民

族选区等选民人数少，宗亲势力庞大的选区取

得零星席位，业已证明因“单一选区两票制”
的实施，第三势力在台湾几乎已无生存空间，

具有排他性的两党制格局在台湾地区已基本确

立。
六、结论

在出现政治选举的 60 余年间，台湾的政党

体系也经历了国民党一党专制、一党独大、两

大政党联盟对立和两党制四个阶段。选举制度

虽不是台湾政党体系变迁的唯一影响因素，但

却发挥着最直接的作用。计票方式、选区划分

等选举制度细节设计的改变，都会对台湾政坛

中的“在朝”和“在野”势力、大党和小党的

生存空间产生影响。尤其是 2005 年开始实行的

“立法院”选举制度改革 ( 改采 “单一选区两

票制) 为台湾基本奠定两党制的格局发挥了重

要的作用。可以预见，未来的台湾只要不发生

剧烈社会变动，选举制度仍将持续发挥作用，

国、民两大党对立的两党制格局将在台湾得到

维持和巩固。

( 作者单位: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

究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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